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仪减办〔2019〕1 号 

 

 

 

关于做好 2019 年全国防灾减灾日有关工作的

通  知 

各镇、园区，市减灾委员会各成员单位： 

今年 5 月 12 日是我国第 11 个全国防灾减灾日，主题为“提

高灾害防治能力，构筑生命安全防线”。为进一步普及应急知识，

提高公众预防、避险、自救、互救的能力，提升基层防灾减灾水

平，根据省、市有关精神和要求，定于 5 月 6 日至 12 日防灾减

灾宣传周期间，开展系列活动，现将有关工作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紧扣活动主题，深入开展防灾减灾宣传活动 

（一）开展防灾减灾知识广场宣传活动。各镇、园区，各有

关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

救灾重要论述以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关于提高自然灾

害防治能力的安排部署，充分利用宣传周的契机，认真组织、扎

各学校、幼儿园： 

  按文件要求开展防灾减灾相关工作，并做好活动总结。5 月 18 日前，将活动开展情况及

总结上报安保科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4 月 30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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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开展今年防灾减灾日宣传教育活动。要采取有效宣传措施，引

导社会各界及公众牢固树立风险管理和安全发展理念，未雨绸

缪，防患于未然，不断提高灾害防治能力，构筑生命安全防线。

5 月 10 日上午 8：30，市应急管理局会同市住建局、自然资源局、

气象局、消防大队、红十字会和中国人寿仪征支公司、人保财险

仪征支公司在鼓楼广场举办防灾减灾知识广场宣传活动，主要围

绕防灾减灾知识开展应急演练和现场咨询活动，并为居民发放防

灾减灾知识宣传品和宣传资料。 

（二）以防灾减灾知识和技能为重点，丰富宣传教育活动的

形式、内容和手段。各镇、园区，各有关部门要根据本地区、本

行业灾害事故风险水平和抵御灾害综合能力的实际情况，在紧扣

活动主题的基础上，创新防灾减灾宣传活动形式，要充分发挥广

播、电视、网络等媒体的优势，推动防灾减灾宣传教育活动，推

进防灾减灾知识和技能进学校、进机关、进企事业单位、进社区、

进农村、进家庭，进一步面向社会公众普及洪涝、台风、地震、

地质、生态环境等各类自然灾害以及生产安全、火灾、燃气泄漏

等事故的知识和防范应对基本技能。各镇、园区要将全市统一印

制的“防灾减灾系列挂图”及时分发至各村（居）。要采取张贴

海报（标语）、悬挂横幅、放置展板、分发资料、现场咨询等多

种形式，开展防灾减灾科普宣传活动。 

二、强化风险管控，扎实开展灾害隐患排查治理 

各镇、园区，各相关部门要认真总结近年来在防灾减灾救灾

工作中的宝贵经验和深刻教训，针对本地区、本行业各类易发灾

害和事故可能带来的威胁，组织专业队伍，引导社区居民和社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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力量等参与，重点针对社区、学校、医院、敬老院、福利院、建

筑工地、城镇燃气、城市地下管网等人员密集场所和重要设施，

开展全面、系统的灾害事故隐患排查，摸清灾害风险底数。要突

出重点，开展生命通道的专项宣传教育和整治，着重做好人员密

集场所和重要设施的应急疏散和消防救援通道排查和治理，确保

生命通道畅通。对排查出的灾害事故风险隐患，要全方位编制风

险隐患清单，提出有针对性的整治措施，明确工作责任和时间进

度，尽最大可能减轻灾害事故风险，提升防范应对能力，为满足

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安全需要提供有力保障。 

三、修订完善应急预案，广泛开展防灾减灾救灾演练 

各镇、园区，各有关单位要结合机构改革情况和本辖区、本

行业工作实际，进一步修订完善各类应急预案，注重提高应急预

案的实战性和可操作性。要针对可能出现的灾害和事故，因地制

宜组织开展人员疏散和搜救、群众生活救助等方面的演练活动。

演练活动要贴近实际，引导公众强化忧患意识，储备必要应急物

品，提高自救互救能力。同时，要以防灾减灾宣传周为契机，进

一步落实城乡社区各项防灾减灾工作，要大力推动“全国综合减

灾示范社区”创建工作，不断培植典型。 

四、做好防灾减灾宣传周系列活动的宣传报道 

各镇、园区，各有关部门要及时将本辖区、本部门的防灾减

灾宣传周活动情况进行报道。新闻媒体要营造良好的防灾减灾舆

论氛围，积极报道各镇、园区、各部门在防灾减灾工作及宣传中

的经验做法；工信局负责落实向社会公众发布“全国防灾减灾日”

和“防灾减灾宣传周”公益短信工作，提升此次宣传活动的受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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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。 

请住建局、自然资源局、气象局、消防大队、红十字会等参

加广场宣传活动的单位各准备好 2-3 块戗牌和宣传资料，活动当

日安排 1-2 名工作人员带到活动现场（场地、桌椅、桌牌等统一

由市应急管理局安排），请参加活动的单位确定一名联络员（姓

名、职务、手机号码），并于 4月 30 日前报送至市应急管理局，

联系人：蒋学未，联系电话：83583209，15150896166，邮箱：

398928523@qq.com。 

各镇、园区，各有关单位要高度重视、精心组织开展今年全

国防灾减灾日各项活动，并对今年防灾减灾日宣传周活动的工作

情况进行认真总结，于 5 月 18 日前将活动开展的信息、总结和

图片资料报送至市应急管理局，联系人和联系方式同上。 

附 1、仪征市减灾委员会成员单位名单（暂定） 

附 2：5.12“防灾减灾日”宣传活动联络员名单； 

附 3：防灾减灾宣传标语。 
 

 

 

 

 

仪征市减灾委员会办公室               仪征市应急管理局 

 

 

2019 年 4 月 28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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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1： 

仪征市减灾委会成员单位名单（暂定） 

 

宣传部、发改委、工信局、教育局、科技局、公安局、民政

局、财政局、自然资源局、住建局、交运局、水利局、农业农村

局、气象局、文旅局、卫健委、统计局、应急管理局、生态环境

局、红十字会、消防大队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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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2： 

5.12“防灾减灾日”宣传活动联络员名单 
 

序号 单  位 姓  名 职  务 联系电话 备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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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3： 

防灾减灾宣传标语 
 

1、5 月 12 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“防灾减灾日” 

2、提高灾害防治能力，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

3、防灾减灾人人参与  和谐社会家家受益 

4、减轻社区灾害风险  提升基层减灾能力 

5、加强防灾减灾宣传教育  提高全社会的防灾减灾意识 

6、警钟长鸣抓防范  积极防灾保平安 

7、落实减灾责任  加强减灾教育 

8、有备无患平安相伴  全民携手防灾减灾 

9、安全属于你我他  防灾减灾靠大家 

10、群策群力防灾减灾  同心同德共建和谐 

11、学习减灾知识  营造安全家园 

12、普及防灾减灾知识  保护人民生命安全 

13、防灾减灾靠大家  和谐平安你我他 

14、防灾事关你我他  减灾利国又利家 

15、加强防震减灾法制建设  提高防灾减灾法制保障能力 


